
(2016-2017 年度第 021 號通告)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自薦參賽通告      

敬啟者：          

  每年本校老師都會帶領同學參與朗誦比賽，以豐富其學習經驗。同時，學校也歡迎家長以自薦方

式訓練學生參賽。(自薦參賽的意思是指由家長自行依誦材訓練及親自帶領子女參與比賽) 
  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現已接受報名，比賽將於 11 月中至 12 月中舉行。現將有關資料詳情臚列

如下： 

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獨誦比賽項目(供參考) 

中文及普通話項目 散文獨誦(粵語/普通話) 詩詞獨誦(粵語/普通話) 男子/女子

英文項目 詩詞獨誦(英語)Solo Verse Speaking 男子/女子

自薦參賽手續 

 1. 凡有興趣參加自薦獨誦比賽的同學，請填妥下列回條，連同參賽報名費 115 元，於 9 月 9 日交回班 

   主任辦理。 

 2. 班主任收到通告及款項後，會於 9 月 12 日派發報名表及有關誦材予參賽同學。請家長為 貴子弟

挑選誦材，並填寫報名表，在 9 月 14 日或以前交回班主任。逾期遞交，恕不辦理。 

自薦參賽須知 

1. 比賽日期：2016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20 日【實際比賽日期有待朗誦協會於網上公佈】 

2. 參賽費用：每個獨誦項目報名費為 115 元；一經報名，費用概不發還。 

3. 比賽適合一至六年級學生，惟只能報名參加一項賽事。 

4. 香港朗誦協會將於 11 月 1 日至 11 月 9 日於網頁(http://www.hksmsa.org.hk)發佈比賽時間表，家長

可於網頁上查看參賽日期、時間及地點，而校方整理有關資料後，會把資料交予同學。 

5. 11 月 14 日，香港朗誦協會在網頁上會發佈「比賽時間表（修訂版）」，請家長留意。 

6. 比賽當日，家長須自行帶子女到比賽場地進行比賽。 

7. 如朗誦比賽在上課時間進行，須向學校請假參賽。上午比賽的同學，可於下午回校繼續上課，相反

亦然；學生因參賽而缺課，不作缺席計算。 

8. 如有查詢，可聯絡文慧貞主任(中文)、楊光鳳主任(英文) 或蔡麗萍老師(普通話)。 

 此致 

貴家長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謹啟 

二零一六年九月八日 
------------------------------------------------------------------------------------------------------- 

(2016-2017 年度第 021 號通告) 

回  條 

 

敬覆者：本人 *同意／不同意 敝子弟            (    班) 參加第 68 屆香港學

校朗誦節 *(  中文  /  英文  /  普通話  ) (       )年級 *( 男 /女 ) 子組項目，並由本人

自行培訓及帶領 敝子弟參賽。 

此覆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2016 年     月      日 

 

 

 


